
2019 年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单位名称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要求

海洋与大气学

院

学术学位 070600 大气科学（一级学科） 290

学术学位 070701 物理海洋学 290

学术学位 0707Z2 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 290

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

学术学位 070200 物理学（一级学科） 290

学术学位 070206 声学 290

学术学位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308

学术学位 0707Z3 海洋探测技术 290

学术学位 080300 光学工程 290

学术学位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 315

学术学位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300

学术学位 0812Z1 保密科学与技术 300

学术学位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270

学术学位 083500 软件工程 320

专业学位 085202 光学工程 291

专业学位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338

专业学位 085211
计算机技术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方向）
357

专业学位 085211

计算机技术

（02 国家保密学院保密与信息安全

方向）

349

专业学位 085212 软件工程 340

专业学位 085215 测绘工程 281

专业学位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255

化学化工学院

学术学位 070300 化学（一级学科） 319

学术学位 070700 海洋化学、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 319

学术学位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 295

专业学位 085216 化学工程 302

海洋地球科学

学院

学术学位 070704 海洋地质 304

学术学位 0707Z5 海洋地球物理学 290

学术学位 070900 地质学 290

学术学位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 260

专业学位 085217 地质工程 260

水产学院 学术学位 071000 动物学、水生生物学 330



单位名称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要求

学术学位 090801 水产养殖 359

学术学位 090802 捕捞学 320

学术学位 090803 渔业资源 324

专业学位 095134 渔业发展 286

专业学位 095134 渔业发展（联合培养） 255

海洋生命学院

学术学位 070703 海洋生物学 340

学术学位 071000
生物学（一级学科，

动物学、水生生物学除外）
342

学术学位 071300 生态学 340

专业学位 085238 生物工程 324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学术学位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339

专业学位 085231 食品工程 342

专业学位 085231 食品工程（联合培养） 288

专业学位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327

医药学院

学术学位 100700 药学（一级学科） 321

专业学位 085235 制药工程 273

专业学位 105500 药学 305

工程学院

学术学位 080200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306

学术学位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292

学术学位 081400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2 工程管理方向、岩土工程除外）

303

学术学位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2 工程管理方向）
324

学术学位 081500 水利工程（一级学科） 300

学术学位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 260

专业学位 085201 机械工程 334

专业学位 085206 动力工程 287

专业学位 085210 控制工程 284

专业学位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338

专业学位 085214 水利工程 315

专业学位 085223 船舶与海洋工程 260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学术学位 081401 岩土工程 270

学术学位 083001 环境科学 323

学术学位 083002 环境工程 340

学术学位 0830Z1 环境地质工程 270

专业学位 085229 环境工程 315

专业学位 085229 环境工程（联合培养） 270

数学科学学院
学术学位 070100 数学（一级学科） 320

学术学位 071400 统计学 315



单位名称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要求

专业学位 025200 应用统计 387

管理学院

学术学位 120201 会计学 400

学术学位 120202 企业管理 395

学术学位 120203 旅游管理 373

学术学位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382

学术学位 1202Z1 财务管理 385

学术学位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352

专业学位 095137 农业管理 309

经济学院

学术学位 020201 国民经济学 361

学术学位 020202 区域经济学 369

学术学位 020204 金融学 376

学术学位 020205 产业经济学 370

学术学位 020206 国际贸易学 370

学术学位 020209 数量经济学 356

专业学位 025100 金融 372

专业学位 025400 国际商务 345

专业学位 025500 保险 365

专业学位 085240 物流工程 335

外国语学院

学术学位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355

学术学位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376

学术学位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355

学术学位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355

学术学位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55

专业学位 055101 英语笔译 370

专业学位 055102 英语口译 355

专业学位 055105 日语笔译 359

专业学位 055106 日语口译 355

专业学位 055111 朝鲜语笔译 367

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

学术学位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355

学术学位 0501Z1 传媒文化 355

学术学位 060200 中国史 351

学术学位 1202J1 文化产业管理 385

专业学位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360

专业学位 055200 新闻与传播 355

法学院

学术学位 030101 法学理论 332

学术学位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20

学术学位 030104 刑法学 320

学术学位 030105 民商法学 343

学术学位 030106 诉讼法学 336

学术学位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53



单位名称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要求

学术学位 030109 国际法学 351

专业学位 035101 法律（非法学） 350

专业学位 035102 法律（法学） 320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学术学位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99

学术学位 0830J3 海洋材料科学与工程 319

专业学位 085204 材料工程 319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学术学位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378

基础教学中心

学术学位 0501Z2 音乐文学 355

专业学位 045101 教育管理 325

专业学位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392

专业学位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348

专业学位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325

专业学位 045201 体育教学 270

专业学位 045202 运动训练 270

MBA 教育中心 专业学位 125100 工商管理 170

MPA 教育中心 专业学位 125200 公共管理 175

会计硕士教育

中心
专业学位 125300 会计（01-04 方向） 242

会计硕士教育

中心
专业学位 125300 会计（05-08 方向） 170

旅游管理硕士

教育中心
专业学位 125400 旅游管理 170

国际事务与公

共管理学院

学术学位 030201 政治学理论 360

学术学位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320

学术学位 030206 国际政治 369

学术学位 030207 国际关系 361

学术学位 120400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357

注：考生单科成绩须符合报考专业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A类考生）。



二、专项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类型 专业 初试成绩要求

“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

管理类联考相关

专业

总分≥149，单科成绩须符合报考专业全国初试成

绩基本要求（A类考生）。

其他专业
总分≥248，单科成绩须符合报考专业全国初试成

绩基本要求（A类考生）。

“退役大学生

士兵”专项计

划

管理类联考相关

专业

总分≥149，单科（满分=100 分）≥30，单科（满分>100

分）≥45。

其他专业
总分≥248，单科（满分=100 分）≥30，单科（满分>100

分）≥45。

“创新人才培

养专项计划”
各相关专业

初试成绩须符合报考专业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A类考生）。

三、单独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专业学位名称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工程(不含工程照顾领域) 270 39 59

农业 255 34 51

工程照顾领域 260 35 53


